幼儿肖像使用授权告知书
尊敬的家长朋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记录幼儿在园期间的成长足迹，同时帮助家长更直观了解幼儿园日常活动，传递科学育儿理念，促进家园教育信息共享与互动。我园拟对幼儿入园后的日常活动进行影像记录。相关素材将用于通过新乡市市直第一幼儿园官方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进行公益宣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（2025年6月1日起施行）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现就视频及影像资料中涉及幼儿肖像的使用事宜向您说明，并征求您的意见。
一、视频内容与使用说明
1. 影像内容
素材来源：幼儿园内日常活动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实践、集体教学、区域游戏、户外活动等，不包含涉及幼儿个人隐私的场景。
呈现形式：以照片、视频为主，面部清晰或侧面、背影等非特写画面。
2. 使用场景
园所宣传：仅用于展示园所文化及教育成果。  
非商用承诺：不涉及广告推广或商业合作；不向第三方出售、转让肖像权。  
3. 公开范围：新乡市市直第一幼儿园网站、公众号、视频号发布。
二、家长权利与选择
幼儿姓名：__________  
请您根据意愿勾选以下选项：
☐ 同意公开使用    ☐ 不同意公开使用       
特殊说明（如有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监护人签字：__________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